
2018 年第 30 号 

认监委关于发布《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失信管理暂行规定》的公告 

为加强认证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倡导诚实守信，惩戒失信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以及国家有关信用管理

要求，认监委制定了《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失信管理暂行规定》，现予发布。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认监委 

2018 年 7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失信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认证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倡导诚实守信，惩戒失信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以及国家有关信

用管理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失信，是指认证机构、认证人员违

背诚实信用原则，发生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行为。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失信管理，是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认监委)对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失信信息进行汇集、发

布、更新，并对失信认证机构和认证人员采取惩戒措施。 

第四条 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认可机构、认证认可行业协会等相关各方

发现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存在虚假认证等失信行为的，应及时将相关证据线索

报送认监委。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向认监委提供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的失信行为信息。 

第五条 认监委对有关方面提供的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失信行为证据线索依

法进行调查处理。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将被认监委列入失信名

录： 

(一)认证机构出具虚假或者严重失实的认证结论，被撤销批准文件; 

(二)认证机构超出批准范围从事认证活动，被撤销批准文件; 

(三)认证机构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认证机构资质，被撤销批准文

件; 

(四)申请人在申请认证机构资质过程中，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

被给予行政处罚; 



(五)认证人员对出具虚假认证结论负有直接责任或者存在其他严重违法违规

行为，被撤销执业资格; 

(六)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被列入其他部委发布的国家信用信息失信主体名

录。 

第七条 认监委在其官方网站上统一公布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失信名录。 

认证机构失信名录信息包括：机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姓名及其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失信行为事实。 

认证人员失信名录信息包括：认证人员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所在

认证机构名称、失信行为事实。 

第八条 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对公布的失信名录有异议的，可以向认监委提

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认监委应当在收到申请后 20 个工作日内进

行核实，并将核实结果告知申请人。 

认监委通过核实发现失信名录信息存在错误的，应当自查实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予以更正。 

第九条 认监委对列入失信名录的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采取以下惩戒措施： 

(一)认证机构资质的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认证人员列入失

信名录的，对其认证机构资质申请不予批准; 



(二)认证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认证人员列入失信名录的，对

其认证机构资质延续、认证领域扩大申请不予批准; 

(三)认证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认证人员列入失信名录的，其所在

认证机构列入重点行政监管对象。 

第十条 认监委参与国家相关部门对失信主体的联合惩戒;认证机构及认证人

员失信信息将按照规定与国家相关信用信息查询平台共享。 

认监委推动国家相关部门对失信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实施联合惩戒。 

第十一条 满足下列条件的，失信名录所列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可以向认监

委提出书面信用修复申请： 

(一)本规定第六条第(一)、(二)项所涉及的失信信息，相关处理已满 6 年; 

(二)本规定第六条第(三)项所涉及的失信信息，相关处理已满 3 年; 

(三)本规定第六条第(四)项所涉及的失信信息，相关处理已满 1 年; 

(四)本规定第六条第(五)项所涉及的失信信息，相关处理已满 5 年; 

(五)本规定第六条第(六)项所涉及的失信信息，相关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已

从国家信用信息失信主体名录中移出。 



第十二条 认监委在其官方网站上对信用修复申请进行公示。自公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无异议的，将相关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从公布的失信名录中移

出。 

列入失信管理所依据的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的，认监委应当自决定被撤销

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涉及的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从公布的失信名录中移出。 

第十三条 认可机构、认证认可行业协会应建立各自的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

失信管理制度。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认监委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